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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商须按与医院签订的采购协议将货物领取卡（券）送到指定地点，当面点验签收（须提供实体券）密码等内容；
2.供应商须提供各实体门店负责人、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供采购人参考；
3.供应商须及时处理货物领取卡（券）发放和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做好登记服务工作（货物领取卡（券）不设定有效期），具体货物领取卡（券）金额和发放时间由采购人自定；
[bookmark: _GoBack]4.合同签订后10个日历天向采购人一次性提供所有货物领取卡（券）；
5.供应商须具有项目必须的技术条件或经营能力，供应商销售货物的种类包含但不限于：食品、日用百货、烟酒零售、服装、化妆品、五金、通讯设备及器材、文化用品、家用电器等。成交后不允许分包、转包;
6.指货物领取卡（券）持有者可凭电子券在成交供应商所承诺的经营销售点进行购物，货物领取卡（券）可购买供应商全部店面内所有商品（且享受会员服务及优惠），货物领取卡（券）内金额无需一次消费完，可分次消费，且次数和单次消费金额无限制。货物领取卡（券）可与现金同时使用。
7.供应商须列出门店内销售的主要产品的市场价格清单，供采购人参考。
8.供应商所售产品均需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9.供应商报价等同于货物领取卡（券）内可支配价格。
10.本项目合同价款包含所有税费，为最终价格。
本项目合同价款共分3次支付：
1.合同签订且货物领取卡（券）全部供货完成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
2.供货完成半年后，支付至合同总价款的60%；
3.余下价款于合同到期之日一次性付清。
注：1.最终按实际发生的人数*2000元/人/年的总金额结算所有款项；
2.如供应商发生暂停营业或不能持续营业等情况，供应商应无条件为甲方办理凭未消费完的货物领取卡（券）金额全额退款的手续。
11.超市所有商品对外统一的价格均适用于我院工会会员所持货物提取券。成交供应商不得限制我院工会会员在门店购买公开售卖的所有商品。成交供应商对我院工会会员与普通消费者施行差别待遇的经查证属实即扣除履约保证金。

	货物名称
	发放货物领取卡（券）的标准
	数量
（人）
	总预算金额
（万元）


	货物领取卡（券）
	2000元/人份/年
	1247
	24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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